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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77� � � � � � �证券简称：东亚药业 公告编号：2024-036

债券代码：111015� � � � � � �债券简称：东亚转债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10:00-11:00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结合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 议 问 题 征 集 ： 投 资 者 可 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 前 访 问 网 址 https://eseb.

cn/1dXqdgSIZQQ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

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分别于2024年4月24日、4月30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2023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及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

况，公司定于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10:00-11: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

东亚药业（605177）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

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结合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池正明先生，总经理池骋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夏道敏先生、独立董事冯

燕女士，财务总监王小敏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 资 者 可 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 （星 期 二 ）10:00-11:00 通 过 网 址 https://eseb.

cn/1dXqdgSIZQQ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4年5

月14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贾晓丹

电话：0576-89185661

邮箱：dyzqb@eapharm.net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网址（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

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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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8/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3年8月1日~2024年7月31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17.0103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91%

累计已回购金额 5,499.21794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5.47元/股~32.6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9.18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23年8月2日披露的

《东亚药业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和2023

年8月10日披露的 《东亚药业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3-05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24年4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17.0103万股，已回购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1%，成交的最高价为32.68元/股，最低价为15.4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

额为5,499.217944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

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 � � � � �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用于后期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7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49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

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2024年4月30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本次

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4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9,434,94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15%，最高成交价为

19.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4.57元/股，支付金额为674,750,693.6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中限定条件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公司回购

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

次回购方案，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 � � � � �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9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25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公告》。

一、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原因、数量

截至2024年4月19日，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195名激励对象的第

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已届满， 可行权期内激励对象共计自主行权0份， 到期未行权

232.952万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必须在行权有效期内行权，行权有效期结束

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根据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共计232.952万份。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完成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

宜已于2024年4月30日办理完毕。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总股

本及股本结构造成影响。

上述注销股票期权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605060� � � � � �证券简称： 联德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3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6,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70.7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71%

累计已回购金额 2,999.8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6.31元/股~19.2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6日召开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

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00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7日、2024年

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4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0.55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7%，购买的最高价为17.34元/股、最低价为16.50元/股，支付的

金额为689.11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4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70.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1%，

购买的最高价为19.28元/股、最低价为16.3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999.82万元（不含印

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55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4-040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12月26日和2024

年1月1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含）人民币1亿元且不超过（含）人民币2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含）人民币33.90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4年1月1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4月30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5,626,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5%，其中最高成交价为18.13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17.66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00,691,59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人

民币33.90元/股（含）。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68865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盛邦安全 公告编号：2024-031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4月30日，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86,326

股，占公司总股本75,399,000股的比例为0.777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1.90元/股，最

低价为25.58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809,509.6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6日、2024年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 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

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5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实际回购

股份起始之日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终止之日与前述日期相同。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2024年2月23日、2024年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4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586,3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77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1.90元

/股，最低价为25.5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809,509.69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580� � � � � � � �证券简称：卧龙电驱 公告编号：2024-041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25，由董事长庞欣元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4,179,6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32%

累计已回购金额 4,881.7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8.39元/股~14.0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电驱” 或“公司” ）于2024年01月23日召

开九届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

元（含10,000万元）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

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92元/股（含16.92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01月25日、2024年01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卧龙电驱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4-004）及《卧龙电驱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临2024-0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

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2024年0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86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即

1,311,240,126股）的比例为0.14%，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4.01元/股、最低价格为13.91元/股，已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25,979,375.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04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4,17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即1,311,240,

126股）的比例为0.32%，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4.01元/股、最低价格为8.39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48,817,145.1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232� � � � � � � � �证券简称：新点软件 公告编号：2024-024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20，由董事长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2/19~2025/2/18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896,873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7%

累计已回购金额 4,317.8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6.99元/股~20.1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

划，回购价格不超过36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2024年2月2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的 《新点软件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9）、《新点软件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1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041,1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32%，购买的最高价为22.49元/股、最低价为20.11元/股，支付的金额为22,237,567.51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4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896,873股，占公司

总股本330,000,000股的比例为0.5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6.99元/股，最低价为20.11元/股，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3,178,216.6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933�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2024-026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长安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6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公司控股股

东长安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汇通” ）计划自2024年2月6日（含）起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

司股份，拟增持数量不超过1,64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不低于823,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70%）。

截至2024年5月6日，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 长安汇通自2024年2月6日至

2024年5月6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63,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2%。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长安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计划增持主体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69号陕西国际体育之窗3号楼

1210室。

3、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长安汇通持有公司股份22,506,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18%。

4、 长安汇通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的12个月内不存在已披露的增持公司股份的计

划，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的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合理判断，更好地支持公司未

来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2、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及价格

长安汇通择机以适当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数量不超过1,647,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40%），不低于82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0%）。

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长安汇通将根据公司股票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

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时，长安汇通将根据股本变动情况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24年2月6日起6个月内， 长安汇通将在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的前提下实施增持计划。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计划

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

股份。

5、本次增持并非基于长安汇通控股股东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

本增持计划。

6、本次增持股份锁定安排

本次增持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在法定的锁定期限

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7、相关承诺

长安汇通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以及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

完成增持计划。

8、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资金来源为长安汇通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时间过半实施情况

截至2024年5月6日，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 长安汇通自2024年2月6日至

2024年5月6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63,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2%。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长安汇通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2,506,300 19.18

23,470,

000?

2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506,300 19.18

23,470,

000?

2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

筹措到位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在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

风险，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增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2、增持主体长安汇通承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的18个月内不转让所持股份。

3、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上

述增持主体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长安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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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期限届满暨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5日分别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发行

在外的部分A股普通股，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

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10.00元/股

（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关于首次回购公

司股份的公告》的相关公告。

截止目前，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期限已届满。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截至2024年5月5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2,429,000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的0.72%，最高成交价为8.89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8.2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1,090,165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实际回购股份

的成交金额未达到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占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金

总额下限3,000万元的70.30%。

二、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总金额未达到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计划金额下限， 回购方

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存在差异。 回购股份实施期间内，自2024年2月9

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高于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公司无法按计划实施

股份回购。 公司对股份回购结果未能完成回购方案计划金额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

歉意。除此之外，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与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之间不存在差

异。

三、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不会影响公

司的上市地位。

四、本次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首次披露

回购事项之日至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本次回购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

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

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出售或注销。按照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结构测算，预

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增减

（股）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89,137,592 26.56 89,137,592 26.7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6,410,359 73.44 -2,429,000 243,981,359 73.24

三、总股本 335,547,951 100.00 -2,429,000 333,118,951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变动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及相关说明

1、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权利，不得质押

和出借。

2、本次回购的股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并将按照有关回购规则和

监管指引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出售或注销。 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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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

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195,539,347股（其中：A股195,210,000股，非上市外资股329,347

股）的1%，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预计回购数量为1,955,394股至3,910,786

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股（含），回购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22日、2024年2月27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3）》《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4月30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1,955,3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000%，最高成交价为8.50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6.62元/股，使用资金15,131,786.6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

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7日


